附件

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示范单位
退出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条  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云南各项工作的主线落实落地，发挥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示范单位示范引领作用，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升级版，根据《创建示范活动管理办法（试行）》（厅字〔2022〕23号）《国家民委办公厅关于建立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退出机制的通知》（民办发〔2021〕11号）《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示范单位创建命名管理办法》（云民宗发〔2023〕24号），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中央和省委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部署，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省民族宗教委）命名的在5年有效期内的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示范单位。
第四条  本规定遵循下列原则：
（一）坚持正确方向。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方针政策，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确保创建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二）坚持突出主线。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作为全省各项工作的主线，围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总目标，把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作为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赋予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示范单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和意义，引导各族群众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三）坚持实事求是。对适用退出规定的情形，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效为评价标准，准确区分性质，区别不同情况，予以正确处理。
（四）坚持提质增效。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按照人文化、实体化、大众化总要求，丰富内涵、创新载体、拓展形式，推动创建工作提质增效。
（五）坚持动态管理。规范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示范单位的命名管理，做到“能进能出”，防止出现“牌子到手，创建到头”、标签式创建、形式化创建等问题，持续激发创建工作的内生动力与活力。
第五条  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示范单位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注重“融”的工作导向，常态化开展创建工作。
第六条  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示范单位应将荣誉牌匾悬挂或置放于主要办公或公共场所，保持牌匾安全、整洁、美观，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及时妥善处理有关意见建议、情况反映。
第七条  被撤销命名的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示范单位，其示范荣誉自动取消；变更名称的，仍保留原荣誉称号，但应在变更名称后3个月内，通过州（市）民族宗教事务部门向省民族宗教委备案，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第八条  州（市）民族宗教事务部门应加强辖区内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示范单位管理，主动开展常态化督促检查和业务指导，加强创建工作经验总结和示范典型宣传推广，推动示范县示范单位创建工作提质增效，有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于每年3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对辖区内示范县示范单位管理的自查报告。
第九条  省民族宗教委统筹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示范单位建设，每年按照20%比例对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示范单位开展回访抽查，对有关情况进行核查。
第十条  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示范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启动退出管理规定。
（一）偏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工作出现严重偏差的；
（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滑坡严重，失去示范引领作用的；
（三）发生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
（四）发生较大负面影响的群体性事件或严重道德失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其他恶性事件或案件的；
（五）地区或单位主要领导民族观有偏差，因违反民族领域政治纪律，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含）以上处分或行政撤职（含）以上处分，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六）发生涉民族宗教因素案（事）件或重大网络舆情，处置不当引发较大负面社会影响的；
（七）创建工作中发生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瞒报漏报重要事项等问题的；
（八）其他影响民族团结进步、损害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声誉的。
第十一条  对于存在上述情形的示范县示范单位，省民族宗教委将组织力量进行核查，视情形给予警告、下达整改通知书、直接撤销命名处理。
第十二条  被下达整改通知书的县或单位，须在15天内向省民族宗教委报送整改方案，在通知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完成整改。对整改不到位的示范县示范单位予以撤销命名，收回示范县示范单位牌匾，并在全省范围内通报，同时取消相关激励措施待遇。
第十三条  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示范单位撤销命名经省民族宗教委党组会议研究，报省委统战部备案，由省民族宗教委撤销命名。原推荐申报单位也可向省民族宗教委提出撤销命名申请。
第十四条  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示范单位被撤销命名的，2年内不得再次申报。
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省民族宗教委负责解释。各州（市）可从本地实际出发，参照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示范单位退出的相关规定。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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